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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erty law enacted on October 1st, 2007 and the rural policy enacted by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in 2008 impact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seriously, reforming the driving power of the urban planning system from centralized bureaucra-
cy to market force. The law and policy mentioned above legally ensure the equality of property, 
especially for the land users whose property can be defined more clearly, and new rights come in-
to being as a result of new economic force. When the non-agriculturalization of farmland takes 
place, the land property will convert from a low-value agricultural property to a high-value urban 
land property integrated with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which results in a large flow of property 
into public domain and subsequently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whole society. Theoretically, the in-
stitutional reform is designed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smooth market activities, however, 
as a result of the imperfec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olicy,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hina instead 
inflicts social divisions and unnecessary social externality cost, worsening the situation of farmers, 
a vulnerable group and “the Three Agricultural Problems” in China. Thus, this research introduces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the primary land marker in China, and 
as a result, the land can be analyzed by the supply and demand curves yet in which the amount of 
land property replaces the amount of land as the variable of X-axis, making the quantity of land 
variable as general goods. The supply and demand analysis of the primary land market shows the 
effects of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agricultural land conversion system, transac-
tion system in primary land market and the policy in real estate market on the primary land 
marker in China, among which th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system has the most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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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自2007年10月1日起实行物权法与2008年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施行的农村政策，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的市场经济带来重大的冲击，由原本的集权城市规划转变为由市场经济主导。其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及

公平竞争赋予了法律的保障，更能确保土地使用权者的权利，财产权更加明确地被界定出来，新的权利

因为新的经济力量而产生。其中当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使用时，土地的财产权将从较低的农业土地

产权，转变成与房地产开发结合成高价的城市土地产权，使得大量的财产权流入公共领域之中，对社会

产生重大冲击。制度的转变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但由于中国相关法令与措施并不完善，

反而造成社会对立，以及不必要的社会外部性成本，于是制度的转变反而不利弱势之农民，造成当前中

国三农问题严重。就此，本研究针对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导入财产权经济分析概念，分析土地一级市场制

度出现的问题，使土地可以透过供需曲线加以分析，但供需分析中原先X轴的土地数量，应改为土地财

产权的数量，此转变使土地变的像一般财货一样，可以在市场上移动且改变数量。透过土地一级市场的

供需分析，了解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受到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农业土地移转制度、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机制

与房地市场政策制度的影响，而其中又以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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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利伯维尔场透过[看不见的手]——价格机能的运作，使资源的配置与使用达到柏

拉图效率。此市场的运作须在完全竞争及无外部成本等前提下才可成立，但现实社会中此前提并不存在，

市场无法解决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等市场失灵问题。Coase [1] (1960)、Demsetz [2] (1967)、
Barzel [3] (1999)等人曾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来分析说明市场失灵问题，说明土地取得时，财产权界定上

将产生交易成本，因此土地取得制度与交易成本及财产权的界定息息相关。本研究尝试将财产权、交易

成本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念融入至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模型之中，重新定义财产权、交易成本与制度三

者的关系，演绎出较符合现实生活的竞争模型，且藉由分析中国土地一级市场，说明如何分析财产权、

交易成本与制度三者间的竞争模型。 
中国自2007年10月1日起开始实行物权法[4] [5]与2008年第十七届三中全会施行的农村政策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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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带来了重大冲击，由原本的集权城市规划转变为由市场经济主导的规划。这

一转变对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及公平竞争赋予了法律的保障，更能确保土地使用权者的权利，财产权也更

加明确地被界定出来，新的权利将因为新的经济力量而产生。物权法改变了目前中国土地取得的形式，

其中当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使用时，土地的财产权将从较低的农业土地产权，转变成与房地产开发

结合成高价的城市土地产权，将使大量的财产权流入公共领域，对中国农村产生重大冲击。由于中国相

关法令与措施并不完善，形成了不必要的社会外部性成本，制度的转变将不利于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

民，造成当前中国三农问题严重(中国的三农问题为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与农业问题)。就此，本研究针对

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导入财产权经济分析概念，分析土地一级市场制度出现的问题，并对土地一级市场制

度做评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以解决当前中国三农问题。 
中国 1982 年颁布的宪法[6]第十条明文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及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7] [8]。因此中

国土地无私有的情形，造成中国土地一级市场的权利关系人有三者：政府、开发商及全体人民。故本研

究针对制度对政府、开发商及全体人民三者间土地财产权转换时，所带来土地权利的增加与损失加以分

析，了解制度的缺失与如何改进。开发商为取得土地进行土地开发，须先付出权利金向政府取得土地的

使用权，而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故政府出让的土地使用权须向土地使用权人付出征收

补偿金后取得，最后开发商将从土地使用权人(集体)得到土地的使用权。政府在交易过程中应扮演代理商

之角色，负责把土地使用权利由使用权人手上交付至开发商，从中管理土地交易市场的安全，以达到对

土地的控管。但当前政府却从中获利，引发农民与政府对立的问题。开发商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进行开

发，再将此权利转让给消费者，并从中获取利益。使用权人藉由政府的补偿出让土地的使用权。由此看

出土地一级市场将牵涉到土地征收补偿制度[9]、土地公开招标市场、农业土地移转制度与房地市场制度。

这四大制度将影响着土地一级市场是否能够有效率的运作。 
但在中国，无论是征收时的补偿标准(根据文献归纳当前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最常出现的问题为：1) 不

明确且矛盾的法律条款；2) 土地取得的补偿价格忽略考虑公平正义；3) 土地取得时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收

益分配问题；4) 土地需求上升造成社会紧张；5) 土地征收程序不透明，造成贿赂，或是开发商取得土地

的行政程序与方法(中国土地取得方式复杂且方法众多，行政程序的繁杂使财产权更加难以描绘，将导致

部分的财产权价值流入公共领域之中，大量的财产权流入公共领域之中将导致开发商在选择取得土地的

方法时，需要先收集土地现况的信息，以取得公共领域中的财产权，无形中增加许多收集情报的交易成

本，而繁杂的交易成本，将造成土地市场的效率低落)，皆存在种种问题，再加上农业土地移转制度与房

地市场制度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问题，使得当前土地一级市场是没有效率的，故研究土地一级市场制度应

如何转变，以减少交易成本与公共领域中之权利被无偿取得，并提升土地一级市场的交易热络，将是本

研究的核心，也开启了本研究对于中国都市土地发展研究探讨的兴趣。 
基于上述研究动机，本研究将以中国土地一级市场为主体，以财产权的观点，探讨中国土地一级市

场制度的问题所在。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基础上，研拟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以及土地取得制度的改善政策，

以改善中国三农问题。本文之的研究目的可以整理如下： 
1) 在新古典供需模型中导入财产权的观念，建立土地财产权的竞争市场模式，重新定义中国土地一

级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并以数学代数计算了解供需曲线的影响要素，以厘清中国农地取得之一级市

场受到哪些政策制度的影响。 
2) 透过文献归纳分析土地一级市场制度，了解土地一级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又制度不完善时应如何

改善使得市场达到效率。例如农业用地征收补偿金额标准不一，故探讨补助标准如何制定，才能达到社

会公平与正义，达到消除社会发展的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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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出如何改善当前的政策与征收制度，以增强民众对政府的政策信心，缩减当前的社会紧张，改

善中国三农之问题。 

2. 基本理论与文献回顾 

古典与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中，并无土地经济学的分类，而土地拥有与一般财货不同的性质，土地利

用之情形受风俗、传统、法律及制度所影响，故套用在传统经济学中必须要给予修正。以往经济学家尊

重亚当斯密认为的自由放任经济原则，认为自由放任的私有权及管理，并未能解决土地使用的问题，尤

其是土地外部性带来的问题。后续出现旧制度经济学认为应该透过政府干预以解决土地问题，旧制度学

派基本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因素)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这些

和土地使用所受的影响相类似(图 1)。不过制度学派缺乏理论基础，常为人所诟病，故在探讨土地问题时，

须以新制度经济学[10]为基础，站在新制度经济学派[11]的论点结合传统经济学重新做出阐述，来解决当

前中国农业土地取得的问题。 
土地开发的过程，牵涉到财产权的定义与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配置的问题，接着则牵扯到开发中

交易成本[12]的问题。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下，付出庞大的交易成本夺取财产权(图 2)。但庞大的交易成

本，将降低获得的利益，为了获取更多利益，透过学习产生交易模式，长时间下来交易模式成为交易的

习惯，交易模式降低交易中不确定因素，使得交易中协商成本、信息收集成本等交易成本随之减少。交

易模式初始时一定不够完善，所以降低的交易成本有限，于是不断修正改善交易模式，使交易模式越来

越完善，多数人习惯于这种交易模式，此时交易习惯演变为交易下的制度(制度为新制度经济学所定义的

制度-institution，文字解释除了翻译为制度外，也可翻译为习惯的，因此交易习惯将演变为交易下的制度，

而本研究所谓的制度包含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但制度为人所建立，必定存在着缺陷，部分人因为自

私与投机的心理下利用制度的缺陷获取财产权，故本研究将交易成本分为在制度下财产权交易时所带来

的制度化交易成本与非制度预期下人们财产权交易的外部性交易成本(本研究加入非制度预期下的外部

性交易成本，使竞争模型中假设人的行为为完全理性变成因为具有自私与投机动机的有限理性。而且制

度化的交易成本包含了监督成本和执行成本等交易成本，也说明了本研究竞争模型上人的行为假设为有

限理性)(图 3)。以此探讨财产权，交易成本与制度间的关系。 

3. 财产权观点建构土地经济的模式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忽略财产权的观念，将社会假设为无交易成本的形态去做分析[13]。但现实的社

会中，交易成本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非常庞大以致于不会发生交易，因此这样的假设是与现实不符合

的，也使新古典经济学仍无法解释诸多攸关土地的问题。缺乏财产权的观念，造成土地市场分析以土地

数量作为供需模型的 X 轴，土地数量因为具有僵固性，故在土地经济学中认为土地价格决定在需求者一

方。但在现实社会中，土地的买卖是购买土地的财产权，土地财产权可以因为人为因素而变动。以往认

为土地供给是不具弹性的观点将因此而改变，人们可以透过劳力与资本，改变其土地财产权的供给，故

土地财产权供给是可以变动的。因此在模型建构上除了分析原先既有影响供需曲线的要素，还会加入交

易成本与财产权观念作分析，设计出适合土地分析的竞争市场模式。所以首先须说明如何将财产权的观

念带入竞争市场模式，接着分析土地的特性，将其特性与竞争市场模式融合，使模式适合土地所使用，

最后将土地一级市场以代数型式计算以决定供需曲线的影响参数。 

3.1. 财产权结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供需模型 

竞争市场的供需模型中，具有一项不符合现状的假设：销售者及购买者对市场的情报均完全了解，

而这代表了市场无交易成本的存在，也就说明财产权是被完整定义出来，双方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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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actors affecting land 
图 1. 土地影响因素 

 

 
Figure 2. Relation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图 2. 财产权与交易成本关系 

 

 
Figure 3. Relation between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transaction costs 
图 3. 财产权、制度与交易成本关系 

 

能取得信息，此时交易市场透过看不见的手达到柏拉图最适效率境界，市场效率为最佳且此时资源分配

能使社会所有成员得到的总剩余之和达到最大，代表市场为最有效率的时刻，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 
但为何本研究在无交易成本下利用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分析，而非利用较适合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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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14]来分析土地一级市场制度？主要是解释寇斯定理时，交易成本如果不存在，会导致不完全竞争市

场(独占、寡占等市场)表现的像完全竞争市场。但为什么不完全竞争市场会表现的像完全竞争市场呢？本

研究根据完全竞争市场成立要件来推论产生此行为的原因有二点：一是在信息取得不需耗费任何成本时，

消费者能够明确了解独占厂商的商品售价，市场价格将不会由厂商自行决定；二为交易成本不存在的另

一个隐含意思是「财产权被界定清楚且权利归属明确，且市场的运作是不需要成本。」也就是消费行为

里，消费者购买的不再是商品的数量，而是购买商品不同种类的财产权利与数量，无论其权利是使用权

或所有权，不同种类的权利透过市场估价而确立市场价值，此时商品为所具备权利价值的集合，商品不

再具备异质性。现实生活中，买卖交易正是购买商品的使用权及所有权等权利，也因此产生目前盛行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 
既然社会中存在着交易成本，且在买卖过程中，人们是购买商品的财产权，无论其权利性质为使用、

收益、所有、处分或是他项权利，已经不再是以往竞争市场分析里认为，消费者所购买的是商品的数量。

故本研究认为将财产权的观念带入自由经济市场的供需分析时，应将原先 X 轴的数量，重新定义为财产

权的数量，且财产权的获取带来了交易成本，人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下而制订出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

但如前文所述，制度是有所缺陷的，人们因为自私与投机的心理将利用制度的缺陷获取更多财产权，因

此传统的供需模型需要加入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外以及其他非制度因素带来的外部性交易成本，而此供

需模型才会贴近于现实情况，也因此能更准确地分析制度对市场的影响。 
在考虑交易成本影响下的供需模型[15]，本研究假设每单位财产权的交易成本为固定数值，且交易者

了解交易环境受到哪些制度的影响，因此制度的交易成本被供需双方内部化，所以交易成本分为制度与

非制度的交易成本。举都市更新的例子说明，都市更新依照都市更新条例，开发商需要经过事业概要、

事业计划与公听会等程序来取得居民与政府的同意。居民则需付出时间参与公听会与拆迁时需他处定居

等成本，只要想完成都市更新的地区都需要付出这些交易成本，这些依照法令程序所产生的成本将被双

方内部化，此为制度化的交易成本。但是某些居民为了从都市更新中获取更多利益，透过非法律途径的

抗争向开发商要求更多利益，或是开发商为了快速完成更新案件使用武力逼迫、私下贿络等方式取得居

民同意书，双方付出非制度所预期的交易成本取得财产权，此为非制度的外部性交易成本。因此考虑交

易成本后的市场供需曲线将会由 S、D 曲线移动至 S1、D1 曲线，(图 4)。假设每单位财产权的交易之交易

成本固定，T1 为制度交易成本，T2 为非制度的外部性交易成本。 

3.2. 土地财产权的导入 

一般对于土地的研究较少使用竞争市场分析，是因为土地与一般财货有所差别，虽然在经济学领域

被归为资本财货，但土地具有以下自然的特性(所谓土地的自然特性，是指自然物体的土地，其本身所具

有的特殊性质，包括下列六项：1) 积载力；2) 养力；3) 不可移动性；4) 数量固定性；5) 生产力永续性；

6) 个别性，以及人文的特性(土地在人文方面的特性，是土地与人类发生某种关系才会表现出来，包括下

列三点：1) 用途多样性；2) 社会经济位置的可变性；3) 分割及合并的可能性，使得土地与资本财货仍

具有极大的差异。而 Demsetz [16] (1967)认为没有人拥有土地，只有拥有该土地的权利，而现实生活中，

土地市场所交易的不是土地的数量，正是土地的财产权价值，例如土地的所有权、处分权、租赁权与地

上权等权利，现今土地权利因不动产证卷化，可以像其他衍生性金融商品一样在非实质的市场上交易。

本研究依据土地的特性——土地的用途多样性、社会经济位置的可变性、土地的技术性技能(积载力、养

力)等，发现这些特性与财产权的特性相符，皆代表土地的权利价值是可以改变的。例如土地使用管制，

每笔土地的容积率与土地使用类别不同，土地的价值就不同。但是土地特性中的数量固定性、个别性与

不可移动性与一般财产权特性较为不同，所以需加以解释，否则土地财产权之供需模型将会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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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property rights 
图 4. 财产权赋予消费者之供需模型 

 
在数量固定性方面藉由导入土地财产权的概念后，原先 X 轴土地面积转变为土地财产权数量时，土地的

供给变为土地财产权的供给，财产权的可变动性使土地财产权的供给曲线具备弹性，不再是以往土地市

场交易供给曲线的垂直固定不变(图 5)。 
土地特性中的个别性依据上一节的推论，土地市场所交易的是土地财产权价值，而非以往认定的土

地数量，也就是土地的价值为根据制度判定其所具备可利用的财产权权利数量。土地上不同的财产权权

利虽然具备不同的特性，但是皆可透过人为估价计算不同种类权利的价值，土地为权利价值的集合，每

笔土地的价值则为其权利价值的加总。土地财产权透过市场价值转换后具备了同构型，皆可利用市场价

值衡量，土地的个别性将获得解释(图 6)，例如不动产证卷化，将不动产估价计算后让投资者决定投资金

额以取得不动产收益权的比例，或是土地容积透过人为估价运算后，可以移转至另一笔土地作为容积使

用。 
土地虽然不可移动，但利用类似土地财产权观念的土地发展权，可发现土地的容积移转，将土地的

权利移转至另一笔土地上使用，由此可知土地部分的财产权是可以转移。因此加入财产权概念后的土地

交易，变得与一般财货交易相同，可以透过竞争市场分析其供需曲线所带来社会福利的变动。不过需注

意的是由于土地存在的特殊性质较多，使得土地财产权交易造成的交易成本非常庞大且带来的外部成本

很多。再加上土地的财产权很难被完全划定清楚，例如现实生活中，虽然分割出土地所有权、地上权、

地役权、典权、处分权与收益权等，但是对于土地上空与地底下的权利权很难明确定义出来。这是因为

土地财产权完整被分割定义时需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也就因为这样，土地财产权的交易常常带来市场

失灵，所以各国对于土地交易上才会订定许多制度来降低交易成本，以免市场失灵造成土地市场效率的

不佳。 
在没有交易成本的市场下，土地的财产权被完整分割且定义出来，此时市场的土地财产权供给为 S 

(图 7)，土地所能提供的财产权最大。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交易成本，土地财产权将没办法完全划分

且定义，所以土地所拥有的财产权因此减少，使得市场土地财产权供给移动成为 S1。此时市场所付出的

交易成本为 T1 + T2。S1 与 S 间的权利将被置于公共领域之中，让愿意花费交易成本的人所取得，使得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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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图 5. 土地财产权之供需模型 

 

 
Figure 6. Conceptual diagram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market 
图 6. 土地财产权市场交易概念图 

 

 
Figure 7.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property rights with transaction costs 
图 7. 加入交易成本之土地财产权供需模型 

 

越来越贴近 S，此时社会将付出更多的外部性交易成本使 T2 面积变大。但当额外花费的交易成本大过于

所能得到的土地财产权利益，不会有人愿意再耗费成本去取得所损失的财产权，将会产生无谓的社会福

利损失。土地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所以在加入交易成本后的供给曲线，会使交易的土地财产权数量变

为很少，甚至可能没有交易，产生市场失灵，此时政府必须利用公权力来解决此一问题，产生了利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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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或制度来降低此交易成本，以致于各国对于土地的规范制度很多，就是为了降低土地市场的交易成本。

例如土地登记制度，就是为了降低土地信息取得的成本；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为了降低土地取得的成本；

土地法将土地经常使用的权利透过法律明订出来以降低交易过程的协商成本，促进市场效率。 

3.3. 农业土地财产权的探讨 

政府在制度的制定上，到底要依照哪些标准来制定以解决农村问题，需进一步了解到影响供需曲线

的要素。而从供需曲线中可以看出影响的要素有哪些，所以本节利用先前所叙述的概念，将影响土地财

产权的供需曲线，利用简单数理模型运算。农业土地取得上，土地的需求者为开发商，开发商追求土地

财产权的效用最大化，供给者为农民，农民追求其土地财产权所能带来的利润最大化。首先我们先探讨

开发商对土地财产权的需求函数。 
假设一：土地财产权的需求为 X，在 P2、M 与偏好不变下，在任一给定的 P1 下，开发商对 X 的需

求量。 
假设二：开发商的效用函数为道格拉斯函数型式(固定规模)。 
假设三：开发商为理性消费者，追求最大利润。 
假设四：每单位财产权的交易之交易成本固定。 
计算过程如下： 
Max: U (X,Y)→MaxU = XαY1−α 

St: (PX + T)X + PYY = M 
Lagrange：XαY1−α－λ [(PX + T) X + PYY − M] 

F.O.C.: αXα−1Y1−α = λ(PX + T) 
(1 − α)XαY−α = λPY 

PXX + PYY = M 
S.O.C.: dmrs/dX = −α/(1 − α) × [1 + α /(1 − α)] Y/X2 
其中，PX：单位土地财产权之价格。X：土地财产权之数量。PY：单位开发商它种投资之价格。Y：

它种投资之数量。M：开发商所拥有的货币资本。T：单位土地财产权交易成本。 
利用 Lagrange 在一阶条件代数下求取开发商对土地财产权的效用最大化，可以得到开发商对土地财

产权的需求函数为： 
需求函数 D：土地财产权之数量 D(Px) = αM/(Px + T) 
由需求函数中可以看出，开发商对土地财产权的需求与单位土地财产权之价格以及交易成本成反比，

而与开发商所拥有的货币资本成正比，也就是影响开发商对土地财产权的需求除了单位土地财产权之价

格外，还包含了开发商所拥有的资本、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在假设前提为开发商所拥有的资本不变，

导致开发商对土地财产权的需求函数为负斜率。若交易成本 T 很大，则开发商对土地财产权需求数量为

零，市场将失灵且没有办法交易。 
农民土地财产权供给函数的建立，为了简化函数模式，先假设农地的土地财产权不受其他外部因素

影响，只需考虑到劳动力、地租、资本与技术，在已知农产品价格、劳动的机会成本与每单位土地财产

权价格，所以土地财产权的价值就是农民利用土地所能得到的获益，因此我们可以先计算土地财产权的

价值与土地边际产出的关系。 
假设一：农民追求最大利润。 
假设二：农民的生产函数仅与劳动力及土地财产权投入量有关。 
假设三：生产函数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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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四：农地的土地财产权不受其他外部因素影响。 
假设五：每单位财产权的交易之交易成本固定。 
π = P × g − C − T × H 
Maxπ = P × g(H,L) − (i × r1 × H + r2 × L) − T × H 
其中，π：利润。H 为土地财产权投入数量。L 为劳动力。g 为农民的生产函数，g = (h,L)。C 为生产

成本，C = I × r1 × H + r2 × L。r1：单位土地财产权价格。r2：单位劳动的机会成本。i：单位资金之报酬(利
率)。P：农产品市场价格。T：单位土地财产权交易成本。 

在 Maxπ下，其对土地财产权投入量与劳动力的一阶偏导数必为 0。 
则可以得到： 
P × gH – T = i × r1，P × gL = r2 
由此可知，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价格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边际产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成正比，与交

易成本及资金之报酬成反比关系，所以影响土地财产权的供给要素有四：1) 当交易成本越大时，所能得

到的最大利润越小，土地财产权量因此变小。2) 农产品数量越多则土地财产权量越多。3) 农产品市场价

格越高土地财产权量越多。4) 单位土地财产权的边际产量等于金融市场之孳息(i×r1)加上单位土地财产

权交易成本除以农产品市场价格，当报酬率越高则单位土地财产权的边际产量越多，则土地财产权量

越多。 

4. 中国土地一级市场财产权分析 

Calabress & Melamed [17] (1972)认为财产权的赋予以经济效率、财富分配(distribution)和正义考虑

(justice consideration)等三项因素为指标。因此本研究就经济效率、分配及正义考虑等财产权赋予原则的

三项指标，来检验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制度。而这三项指标除了使用以往的分析方法外，将带入福利经济

学的概念作结合，以说明中国土地一级市场财产权制度的优缺点。 

4.1. 经济效率指标 

依据 Posner [18] (1986)的看法，在完整且有效率的财产权须符合四个条件 1，因此我们可以分析中国

土地一级市场制度对农地财产权的影响。首先就政府以征收补偿形式向农民取得土地进行分析。 
1) 普遍性：虽然中国明确指出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看似土地财产权的公私

界线已明确界定，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模糊或虚位，使得财产权的界定出现漏洞，于是财产权的分配

与赋予皆掌握在政府手上，部分农地财产权遭到政府所剥夺，执政当局握有允许将农村集体土地以非公

共利益目标征收为国家所有的权利，所以财产权普遍性的要求将无法达到。 
2) 排他性：中国政府往往以非公共利益目标施行征收农地，使得农民土地财产权无法排除政府使用，

加上政府征收补偿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取走部分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价值与农业土地转非农业土地的价值，

因此农民对土地财产权的拥有极小，财产权排他性的要求也无法达到。 
3) 移转性：法令规定农村土地不能转为非农业土地使用，且农村土地须透过农村干部才能承包给其

他使用者，使得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移转受到限制，并且付出透过第三人移转的行政成本，无法达到财产

权移转性的要求。 
4) 执法性：目前中国征收程序上忽略农民的同意、理解和认知，缺乏征地的公告程序、公共利益的

听证程序与土地征用补偿的行政救济程序，使得农民曲解土地征收的意义，认为本身土地财产权无法免

 

 

11) 普遍性(universality)为财产权公私界线已明确界定；2) 排他性(exclusivity)为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并承担所有成本；3) 移转性

(transferability)为自愿交换的情况下，财产权能自由转让或卖出资源给任何人；4) 执法性(enforceability)为财产权能免于他人过失性

夺取及侵犯而获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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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人夺取及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因此没有受到保障，征收中出现抗争行为的交易成本，财产权执法

性的要求亦无法达到。 
综合以上所述，由于制度制定的不明确，带来的交易成本使中国农业土地财产权的赋予是没有效率

的，将产生灰色区块之社会无谓损失(图 8)，农民将付出交易成本以取得此部分损失的财产权。 
除了理论论述外，使用所建之土地一级竞争市场来分析制度带来的影响，将得到哪些制度的影响力最为

明显。 
1) 农业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带来了制度与非制度的交易成本，其中制度因为征收的法

定程序繁复，使得制度的交易成本很大，加上公共利益未明确界定，造成农民与政府的对立，使得非制

度带来了巨大的外部性交易成本，使得理想的农地财产权供给由 S 移至 S1(图 9)，中间产生了灰黑色区块

的社会福利损失与土地财产权交易量 Q*缩减至 Q1 的市场效率低落。 
2) 农业土地移转制度：农民基本上只有土地的使用权，仅能占有、使用及收益，而没有租让权、交

易权和抵押权等处分权，导致农民的土地只能用集体名义将土地透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来出租、交易

给承包经营者。农民土地无法在市场上交易，而是透过农村干事将土地承包给承包商，由村干部代表农 
 

 
Figure 8.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图 8. 中国农业土地财产权之供需模型 

 

 
Figure 9.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agricultural acquisition and compensa-
tion institutions 
图 9. 农业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之供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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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行使权利，由村干部掌控农村土地的处置权和转让权，集体经济蜕变为干部经济，加上承包商对土地

仅能将农地作农业用途的使用，土地财产权承包价值非常的低，使得农民的土地产权仍然没有获得公正

的待遇和严格的法律保护，造成更多的制度交易成本(图 10)。 
3) 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机制：市场机制的土地出租，中国透过协议、公开招标、拍卖等方式将土地使

用权出让给开发商。中国土地出让制度的不完善，在执行中缺乏法律约束，政府以行政手段对介入土地

财产权的初始界定，并针对不同对象安排含量不等的财产权利，衍生出土地财产权出让的寻租活动，造

成了财产权交易的不公平。对开发商而言，一旦获得排他性的土地财产权，实际上就获得了法律上的垄

断权；对政府部门而言，以行政手段进行土地财产权之垄断与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将可透过寻租活动来

追求自己的利益。这种官僚出于谋自利而利用制度设置的各种障碍，开发商为了获得公共领域中的财产

权与寻租利益也付出了解交易对手的搜寻成本、保护自己权利与防止被坑被骗的契约成本、贿赂等非制

度化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将反映在土地财产权市场的需求曲线(图 11)。 
4) 房地市场制度的间接影响：金融与贷款政策对购房民众而言在贷款上城市与乡村户籍阶级给予不

同按揭条件，造成户籍阶级交易手续与购屋成本增加的不平等待遇，另一方面中国金融信用资料不齐全，

加上银行授信往往难以征信，因此租赁公司与再担保公司盛行，为整体房地产市场增加庞大的交易成本；

对开发商而言透过银行信贷、证卷市场、资产证卷化等资本市场方式筹措资金。政策向国有土地开发企

业倾斜，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土地开发贷款和房地产贷款的限制文件，土地开发企业透过银行间融资

变得不易以及预售房款在 2004 年后条件要求越来越高，使一般民营土地开发商都陆续出现资金需求的问

题，民营土地开发商出现融资危机时，资金线一旦断裂，将影响整个土地开发市场，使得土地开发需求

下降(图 12)。 
综合以上，了解当前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影响最大的为农业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与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机

制，这两项制度除了制度化的交易成本外，还带来非制度化的交易成本，使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取得效率

极差且产生了许多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并且使得土地财产权市场交易数量更少，甚至带来的交易成本

可能导致市场失灵，这也说明了目前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取得制度是需要改革的。 

4.2. 分配与正义指标 

关于财富分配依 Nozick [19] (1974)的看法，透过政府权力的运用，对于财产权重新立法，及对个人

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达到或拉近社会间贫富的差距。这种理论表现在指导政府政策取向和措施时，如

果考虑到财产权的交互性质，并不一定是符合正义的，因此透过公开招标或拍卖等价格下限的做法来影

响土地一级市场，来改善或达到政府心中理想的财富分配状况，可能不符合正义，更何况中国地方政府

也想参与其间的财富分配。从模型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如何参与土地一级市场的财富分配(图 13)。 
政府利用价格下限使得土地交易价格最低在 P2，部分的消费者剩余转移至生产者剩余，故农民在市

场参与中所得到的生产者剩余上升(图 13 灰色区块)。故价格下限对农民是较佳的，对于政府平衡社会贫

富差距是有用的。 
深入探讨农民是否可以取走因为价格政策带来的生产者剩余，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政府将土地使用权

以高于市场价格出让给开发商，但是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权的补偿却是低于市场价格，政府因此取走部分

的社会福利，考虑到政府为自利组织，取走的社会福利将不会全数回馈于农民或是社会，这样对于农民

财产权来说，其实反而是一种伤害。就此本文认为政府利用价格下限的政策是善意的，价格下限能有效

达到缩短贫富差距，但政府并不应参与利益的分配，而是制订出游戏规则后，让农民与开发商自由交易，

此行为带来的社会福利才会最大化，也能改善贫富差距的问题。而对于交易行为中不属于农民财产权的

部分(农业用途转非农业用途)，以税赋等方式使其回馈于社会，才是真正改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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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agricultural land transaction institu-
tions 
图 10. 农业土地移转制度之供需模型 

 

 
Figure 11.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land primary market 
图 11. 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机制之供需模型 

 

 
Figure 12.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housing market 
图 12. 房地市场制度之供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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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of land primary market under price 
control 
图 13. 价格控制下土地一级市场之供需模型 

 

5. 结论 

本研究认为土地受非市场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财产权能探讨土地非市场因素，故利用财产权观点较

能解释土地问题。现实生活中土地的交易是以交易土地财产权利为主，故将土地财产权市场模型之 X 轴

改为土地的财产权利，此一部分的转变使得土地财产权市场模型必须考虑到交易成本，而财产权与交易

成本受到制度所影响，因此土地财产权市场模型可以分析现实生活中不同制度对供给与需求曲线的影响，

且可了解对供给与需求曲线影响的制度分别为何，作一整体性的制度检讨。 
中国利用价格下限来控管土地一级市场，此政策能有效的提升农民土地交易的生产者剩余，改善社

会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但由于政府从中参与利益的分配，夺取了大部分的生产者剩余，农民所获取的

生产者剩余反而更稀少，产生更多农村问题，使得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就此本文认为政府利用价格下

限的政策是善意的，价格下限能有效达到缩短贫富差距，但政府不应参与利益的分配，而是制订出游戏

规则后，让农民与开发商自由交易，此行为带来的社会福利才会最大化，也较能改善贫富差距的问题。 
本文透过文献归纳可以了解到中国土地一级市场制度的诸多问题，其中农业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对农

民的影响最大，由财产权的四个条件分析农业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可发现此一制度对农民的财产权赋予

是不完善且无效率的，政府可从中获取庞大的利益，引发农民与政府对立的问题，产生了非制度的交易

成本，造成土地一级市场的效率低落，故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优先需要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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